
网购包裹迟迟未到 原是快递分拣员“靠山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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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陆艺楷

在经营活动中， 部分商家为招揽生意， 自愿加重自

身义务， 向顾客作出“假一赔十” 的承诺。 然而， 当

“全屋定制” 遇上“假一赔十”， 商家与顾客之间的权益

应当如何平衡？

近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定

作合同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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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陈卫国

近日， 崇明某物流园区两名快

递分拣员利用工作之便， 盗窃多个

贵重包裹， 涉案价值高达 40 余万

元。 目前，两名盗窃嫌疑人、一名收

赃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 赃物全部

追回。

“商家说我几天前买的手机寄

出来了， 我收到的却是一个空包

裹。 ”3 月上旬，市民林先生来到崇

明公安分局长兴派出所报警， 称其

网购的一款 9000 余元的品牌手机

只收到空包裹，里面根本没有实物。

民警仔细查看该空包裹， 在与商家

沟通后，确定手机已发货。

“是哪个环节丢了手机？ ”民警

带着疑问， 第一时间走访调查长兴

和浦东等地的相关快递收发站，均

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在调整调查方

向后， 显示该部寄出的手机在松江

一物流园区内有使用记录， 民警随

即赶往该园区。

“近几日也有群众来寻找包裹，

但都没找到。 ”据园区负责人表示，

他们让顾客进一步询问商家， 园区

同时着手调查这个问题， 只是还没

有眉目。 民警在调取园区近一个月

物流记录后发现， 丢失的包裹均集

中于夜间分拣时段，初步判断为“内

盗”。在随后查看园区安防视频过程

中， 民警发现一男子每日凌晨进入

分拣区安防视频死角许久， 经园区

负责人辨认， 该男子是快递分拣员

李某某。

李某某在被依法传唤到案时，

显得特别紧张， 听民警一说到有包

裹在他上班期间丢失时， 立刻承认

盗窃他人手机的犯罪事实， 李某某

交代， 他盗窃的该部手机前段时间

自己已开通使用。

民警依法打开该部手机查看，

发现里面有拍摄的名贵手表和化妆品

等图片，与群众寻找的包裹内容吻合。

面对民警的深入讯问， 李某某最终将

多次盗窃他人包裹的犯罪行为供认不

讳， 并交代了一起参与盗窃的同伙姜

某，以及收赃嫌疑人林某。民警根据信

息，很快抓获另一盗窃嫌疑人姜某，并

顺藤摸瓜在外省抓获涉嫌收赃的林

某。

经查， 李某某与姜某是该物流园

区同一班的快递分拣员，两人深谙“靠

山吃山，靠水吃水”之道，私下商定寻

找并截留贵重包裹， 然后找人卖掉变

现。

自 2 月下旬以来， 李某某和姜某

二人通过私拆他人包裹， 盗窃到品牌

手表 5 块、化妆品 2 份、手机 1 部等，

得手后还采取掩耳盗铃的做法， 将包

裹里的贵重物品取走后重新封好寄

出。其间，两名犯罪嫌疑人在小视频上

刷到自称回收奢侈品的林某， 取得联

系后，将赃物拍照发给林某，谈妥价格

后成交。经核价，李某某和姜某盗窃贵

重物品价值共计 40 余万元，折价卖给

林某所获赃款 6 万余元。林某收赃后，

通过相关途径卖出， 非法获利十余万

元。

经相关工作， 群众被偷的贵重包

裹都被成功追回。目前，犯罪嫌疑人李

某某、姜某因涉嫌盗窃罪，犯罪嫌疑人

林某因涉嫌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被

崇明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示：市民在接收快递时，务

必当场查验包裹内容， 确保物品完好

无损。如发现包裹异常或丢失，应立即

联系商家并报警。同时，提醒物流从业

人员遵守职业道德， 切勿利用职务之

便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否则将面临法

律严惩。市民也应提高警惕，不购买来

源不明的贵重物品， 共同维护良好的

社会治安环境。

案件回顾 > > >

2023 年 3 月， 朱先生与某家

具经营部签订 《订货单》， 约定家

具经营部为朱先生定制电视柜、 餐

边柜、 卧室衣柜、 阳台柜等， 总价

为 2 万元。 双方还约定： 定制柜体

为某品牌多层板， 若板材与约定不

符， 家具经营部应假一赔十。

家具安装完毕后， 朱先生发现

家具经营部实际交付的柜体抽屉底

板不是某品牌板材， 他认为家具经

营部的行为属于板材掺假， 应当根

据合同约定假一赔十。 于是， 朱先

生将家具经营部诉至宝山法院， 要

求赔偿 20 万元。

庭审中， 家具经营部辩称， 虽

然抽屉底板确实并非某品牌板材，

但抽屉并不属于柜体， 因此不同意

进行赔偿。

法院审理后分析，首先，关于抽

屉是否属于柜体？ 根据国家相关标

准， 抽屉应属于柜体的一部分。 且

根据朱先生与家具经营部签订的合

同， 双方仅约定了柜体和面板两部

分。 抽屉显然不属于面板， 将其归

类为柜体更符合社会公众一般认

知。

因此， 家具经营部抗辩抽屉不

属于柜体， 法院不予支持。

其次， 关于被告赔偿的金额。

被告自愿作出“假一赔十” 的承诺

加重自身义务， 实质目的是赢得顾

客， 是商家自愿向消费者作出的承

诺， 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

利益， 应具备法律约束力。

而在具体赔偿金额方面， 定制

家具虽然为不可拆分的整体， 但该

案中被告未按合同约定使用某品牌

板材的部分仅为抽屉底板， 并非全

部柜体， 按照合同总价计算十倍赔

偿明显有失公允。

此外， 家具的性质决定了其不

仅具有品牌价值， 其使用价值同样

应予考量。 朱先生并没有提供证据

证明家具经营部使用的底板板材具

有安全隐患， 也没有证明家具经营

部定制的柜子影响正常使用。 在此

情况下， 朱先生在接受了家具经营

部交付的定制柜的同时主张十倍赔

偿， 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考虑到上述因素， 再结合抽屉

底板在总板材展开面积的占比、 合

同价款等， 法院酌情确定被告家具

经营部应赔偿原告朱先生 7500 元。

一审判决后， 朱先生不服提起

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 “全屋定制” 隐形问题频

发， 消费者“省心” 变“糟心”

怀揣着对美好家居生活的向

往， 不少消费者在装修时选择看似

省心的“全屋定制”， 但却在定制

过程中屡屡“踩坑”， 各种隐形问

题频发， 导致消费者“省心” 变

“糟心”。

消费者往往缺乏关于定制家具

板材材料、 五金材料选择、 加工工

艺等的专业知识， 而经营者在销售

时为了招揽顾客则夸大宣传效果，

再加上定制家具效果不确定、 时间

周期长等因素， 容易导致争议事实

查明难、 违约过错认定难、 赔偿金

额确定难等问题， 给法院审理带来挑

战。

● 确定赔偿金额时， 应兼顾消

费者和经营者利益

经营者自愿作出“假一赔十” 的

承诺， 是招揽顾客的销售手段， 应属

有效。 但若其违约程度并不严重， 比

如该案中， 仅抽屉底板未使用约定的

板材， 且不影响家具的使用价值， 若

按照合同总价款赔偿原告十倍的金

额， 则原告会获得 20 万元的巨额赔

偿， 显然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

法院对经营者“假一赔十” 承诺

的效力予以肯定， 但同时也要结合双

方的违约程度， 按照比例原则确定赔

偿金额。 这既对经营者违约行为给予

了相应的惩罚， 也补偿了消费者损

失， 保护了消费者利益。

● 经营者应秉持诚信经营理念，

定制家具行业监管亦不可缺

该案也反映出定制家具的经营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 宣传销售不严谨，

存在夸大之嫌； 合同约定不明确， 存

在潜在风险。

此类问题不仅源于经营者法律意

识淡薄， 也是诚信经营意识不足的体

现。 经营者在销售时为了招揽顾客作

出的承诺， 并没有百分之百落实到合

同约定中。 在合同签订后， 后续履行

过程中， 再次将合同约定“打折”，

使用成本更低廉的板材或工艺， 影响

消费者体验， 产生矛盾纠纷。

从事定制家具行业的经营者， 在

经营过程中应始终秉持诚信经营的理

念， 将相关材料、 工艺、 五金等信息

如实告知消费者， 提高产品透明度，

提升服务品质， 形成家具定制行业的

诚信经营风气。

此外， 不论是司法机关， 还是市

场监管等行政机关， 若对定制家具货

不对板、 以次充好、 隐藏增项等乱象

不加以制止， 任由其野蛮生长， 市场

上劣币驱逐良币， 质量低、 服务差的

企业逐渐扩张， 就会压榨致力于诚信

经营、 提高服务质量的定制家具经营

者的市场份额。

因此， 只有通过行之有效的司法

及行政干预， 广大消费者及整个家具

定制行业才能得到更好发展， 获得更

长远的利益。

说法 > > >


